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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南竿鄉公有市場(獅子市場)攤位使用申請書 

接受申 

請單位 
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

填表 

日期 
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申請人  性別  

身分證 

字號 
 

出生 

日期 
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戶籍地址  電話 
宅： 

手機： 

申請攤種

類及攤

(鋪)號 

□B4 漁產 

□B8 
□雜貨□水果□油餅乾貨□青菜□豆腐□其

他 

□C3、C4、C8  
□小吃□雜貨□水果□油餅乾貨□青菜 

□豆腐□其他 

計劃販售

商品名稱 

(至少填列一種) 

 

附繳 

文件 

一、 攤位使用申請書(含申請資格審查表及營業種類確認表，如申請攤位或攤種

為1攤以上，請依攤位性質分別填寫)。 

二、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三、 全戶戶籍資料(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) 

※如所附資料非全戶戶籍資料，視為資格不符。 

四、 使用同意書。 

五、 如身分為身心障礙者，須另附證明文件。 

申請 

依據 

依據「連江縣南竿鄉介壽獅子市場管理規則」及「零售市場管

理條例」。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 


